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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的新加坡元债券还本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香港全资子公司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7年11月16日发行的有担保新加坡元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

于2020年11月16日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及自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11月16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还

本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加坡元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规模：5亿新加坡元；

2、发行期限：3年；

3、单位面值：25万新加坡元；

4、年利率：2.80%；

5、担保机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妥为支付根

据债券表明应付的所有款项；

6、起息日：2017年11月16日；

7、兑付日：2020年11月16日。

二、新加坡元债券本次还本付息情况

1、计息期限: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11月16日;

2、债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3日;

3、还本付息日:2020年11月16日。

三、本次还本付息方案

本次还本金额为5亿新加坡元。本次付息每手有担保债券 (单位面值均为25万新加坡元)，派发利息

为3500新加坡元 (不含税)。

四、还本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11月13日在欧洲清算所（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登

记在册的新加坡元债券持有人。

五、还本付息办法

购买新加坡元债券并持有至债券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支付代理人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设

立的托管账户划付给欧洲清算所 （Euroclear） 和明讯银行 （Clearstream）， 再由欧洲清算所

（Euroclear）和明讯银行（Clearstream）将利息款划付至登记在册的投资者资金帐户。

六、本次还本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捷利中心22楼

法定代表人：周启民

联系人：张秀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774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担保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联系人：曹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873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3、联席牵头经办人：

（1）星展银行有限公司（DBS� BANK� LTD.）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Level� 42�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

Singapore� 018982

（2）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联系地址：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 Tower� 18� Marina� Boulevard� Level� 20，

Singapore� 018981

（3）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加 坡 分 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9� Raffles� Place,� #33-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4）浦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SPDB�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

联系地址：Suites� 3207-3212,�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Hong� Kong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

联系地址：12� Marina� Boulevard� MBFC� Tower� 3,� #34-01，Singapore� 018982

（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

联系地址：Units� 6601A� ＆ 6607-8, � Level� 66, � ICC�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7）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Li� Po� Chun� Chambers� 18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6� Raffles� Quay� #23-01，Singapore� 048580

（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12th� Floor,� New�Wing,� Bank� of� China� Building� 4� Battery� Road

Singapore� 049908

（10）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ABCI� Capital� Limited）

联系地址：11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Tower� 5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7� Temasek� Boulevard� #30-01/02/03� Suntec� Tower� 1，Singapore� 038987

（1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Hong� Kong�

Branch）

联系地址：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13）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联系地址：21� Collyer� Quay� #10-01� HSBC� Building，Singapore� 049320

（14）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联系地址：22/F,� Three� Exchange� Square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4、 委托支付代理人、 注册代理人、 转账代理人： 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 （Deutsche� Bank� AG,�

Hong� Kong� Branch）

地址：60/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 Hong�

Kong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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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83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发行72,738,282股，向杭州华懋众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2,537,300股，向永嘉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8,694,703股，向平湖市

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发行18,294,335股，向东阳市广播电视台发行17,344,338股，向金华广播电视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16,653,931股，向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5,638,446股，向海宁市传媒中心发

行15,771,426股，向桐乡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5,714,146股，向嘉兴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2,198,053股，向兰溪市融媒体中心发行13,026,630股，向江山传媒集团（江山市广播电视总台）发

行11,843,677股，向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发行11,724,405股，向平阳县传媒中心（平阳县广

播电视台）发行11,715,082股，向海盐县传媒中心（海盐县广播电视台、嘉兴日报社海盐分社）发行

11,150,115股，向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发行10,775,272股，向舟山普陀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行9,

765,277股， 向泰顺县融媒体中心发行9,724,289股， 向青田传媒集团（青田县广播电视台青田侨报

社）发行9,381,038股，向武义县融媒体中心发行8,450,344股，向浦江县融媒体中心（浦江县广播电

视台）发行7,577,861股，向磐安县融媒体中心发行6,430,946股，向龙泉市广播电视台发行5,918,

757股，向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5,638,446股，向常山传媒集团（常山县广播电视总台）

发行5,379,641股，向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5,074,601股，向衢州广电传媒集团（衢

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发行4,903,337股，向遂昌县融媒体中心发行4,619,191股，向松阳县融媒体中心

发行3,952,822股，向文成县融媒体中心发行3,898,469股，向丽水市莲都区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发行3,861,702股，向景宁畲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发行3,851,258股，向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3,477,569股，向温州市洞头区融媒体中心（温州市洞头区广播电视台）发行3,371,349股，

向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发行2,975,135股，向嵊泗县融媒体中心（嵊泗县广播

电视台）发行2,482,628股，向云和县融媒体中心（云和县广播电视台）发行2,461,705股，向缙云县融

媒体中心（缙云县广播电视台）发行2,354,141股，向庆元县融媒体中心（庆元县广播电视台）发行2,

201,868股，向丽水市广播电视总台发行1,738,784股，向湖州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发行673,454股，

向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视台发行23,874,285股，向宁波市江北区全媒体中心发行9,721,502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

二、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并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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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40次会议审核结果，华数

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无条件通过。

2020年11月3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核准批复。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

中出现的简称均与重组报告书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涉及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和“第一节 本

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取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情况。

二、“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和“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之“一、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风险” 中删除了“（二）审批风险” 。

三、“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一、浙江华数” 之“十二、或有事项” 中补充披露了浙江华数

作为被告的诉讼最新情况。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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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进展公告

股东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骐飞投资” ）因所持公司股份发生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被司法强制执行，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原因

骐飞投资向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兴陇” ）合计质押了3,000万股公司股

票，占其所持股份总数比例为26.3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

7月3日及2018年7月24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

2018-070）。

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由于上述质押回购业务违约，上海金融法院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华一路

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大华一路营业部” ）协助抛售骐飞投资持有的18,046,651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84%；要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前进中路营业部” ） 协助抛售骐飞投资持有的2,307,700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0.11%。 截至2020年4月23日，骐飞投资被动减持超1%，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股东被动减持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公司于2020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2），由于上述质押回购业务违约，上海金融法院要求海通证券大华一路营业部协助抛售骐

飞投资持有的6,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上海金融法院要求海通证券大华一路营业部和中信建投前进中路营业部协助抛售骐飞投资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计26,354,351股，占公司总股本1.22%。

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收到骐飞投资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11月2日，骐飞投资合计被抛售

持有公司股份26,353,996股， 其中， 中信建投前进中路营业部向骐飞投资出具了 《股票明细对账

单》，其于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10月23日期间合计协助抛售2,307,695股，并被上海金融法院告

知因骐飞投资减持达到额度需放弃执行上海金融法院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剩余5股， 中信建投前进中

路营业部协助抛售部分现已执行完毕； 海通证券大华一路营业部自2020年4月22日至2020年11月2

日期间合计协助抛售24,046,301股，剩余350股仍在执行中。

二、司法强制执行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执行日期 执行人 原因

骐飞投

资

是

26,353,996 23.10% 1.22%

2020

年

4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

上海金融

法院

质押式回

购业务违

约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情况

目前，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强制执行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被司法强制执行前持股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累计被强制执行数

量

（

股

）

占其被司法强制执行前

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骐飞投资

114,085,223 5.30% 26,353,996 23.10% 1.2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骐飞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87,731,227股，司法强制执行部分中，除

中信建投前进中路营业部放弃执行的5股外， 剩余350股公司股份仍在执行中，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

四、股东被司法强制执行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司法强制执行前持有股份 司法强制执行后持有股份 质押

/

冻结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股份状态 股数

（

股

）

骐飞

投资

114,085,223 5.30% 87,731,227 4.08%

质押

87,427,597

冻结

87,731,227

五、股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是因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的被动减持，骐飞投资未提前获悉公司任何重要未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

2、因本次减持为被动减持，骐飞投资可能存在定期报告窗口期违规减持、未进行预披露而直接

被动减持及立案调查期间违规减持等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减持规定的情形。 公

司事前已履行了相关提示义务，后续公司将继续督促骐飞投资跟进股份被强制执行的情况，并要求

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3、骐飞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悦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更，

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但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全部股份均已被冻结以及轮

候冻结，不排除后续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的风险，此次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未对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所持恺英网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告知函》；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前进中路证券营业部股票明细对账单》。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38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中信银行株洲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新华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总金额：人民币 3.5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2020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期产品68、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01758期、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0年第168期I款、利多多公

司稳利20JG886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

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鉴于公司现金流充裕，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

元

）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

万元

）

产品期

限

收益类

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中国光大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株洲分行

结构性

存款

2020

年挂钩汇率 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十期产品

68

10000

1.0-3.0-

3.1%

24.66-73.97-

76.44

90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

否

中信银行株洲分行

结构性

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 民币

结构性存款

01758

期

10000 1.48-3.3% 36.90-82.27 91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

否

中国工商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株洲新华路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法人

结构性存款

-

专户型

2020

年

第

168

期

I

款

10000 1.3-3.35% 64.11-165.21 180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

否

上海浦东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结构性

存款

利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8865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5000 1.4-3.05% 14-30.50% 73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公司进行理财购买时，遵守审慎原则，选择的理财产

品均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根据公司审批结果实施具体操作，且保证不影响公司的内部正常运营。同

时，公司财务部会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跟进理财的运作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2020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期产品68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1%/3%/3.1%

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2日

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12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光大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户

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外汇衍生品、利率衍生品、贵金属指数等

2、中信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1758期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1.48%/3.3%

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23日

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22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户

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挂钩标的欧元/美元即期汇率价格

3、中国工商银行新华路支行

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20年第168期I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3.35%

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5日

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15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户

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 挂钩标的美元/日元汇率东京时间下午3点BFIX定盘价

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886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4-3.05%

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5日

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29日

产品金额：公司认购金额 5000万元

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结构性存款期满，中信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客户

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投资方向：彭博页面“EUR� CURNCY� BFIX” 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价格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拟投资产品进行严格把关，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谨慎决策。

公司实施部门负责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密切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严格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短期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

万

元

）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

易专设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92

年

6

月

18

日

李晓鹏

4667909.5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贴

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从事

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

他业务

。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中国光大集

团股份公司

否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987

年

4

月

20

日

李庆萍

4893479.65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

有效期至

2020

年

09

月

09

日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

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

项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结汇

、

售汇业务

；

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

；

办理黄金业务

；

黄金进出口

；

开展证券投资基金

、

企业年金基金

、

保险资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托管业务

；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中国中信有

限公司

、

香

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

司

否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85

年

11

月

22

日

陈四清

35640625.71

办理人民币存款

、

贷款

；

同业拆借业务

；

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

、

贴现

、

转

贴现

；

各类汇兑业务

；

代理资金清算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销售业

务

；

代理发行

、

代理承销

、

代理兑付政府债券

；

代收代付业务

；

代理证券资金

清算业务

（

银证转账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

代理政策性银行

、

外国政府和国

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

；

保管箱服务

；

发行金融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

券

；

证券投资基金

、

企业年金托管业务

；

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

、

年金账户管

理服务

；

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

、

认购

、

申购和赎回业务

；

资信调查

、

咨询

、

见

证业务

；

贷款承诺

；

企业

、

个人财务顾问服务

；

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

；

外汇存

款

；

外汇贷款

；

外币兑换

；

出口托收及进口代收

；

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

；

外汇

借款

；

外汇担保

；

发行

、

代理发行

、

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

券

；

自营

、

代客外汇买卖

；

外汇金融衍生业务

；

银行卡业务

；

电话银行

、

网上银

行

、

手机银行业务

；

办理结汇

、

售汇业务

；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业务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

财政

部

否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992

年

10

月

19

日

郑杨

2935208.04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结算

；

办理票据贴现

；

发行

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同业拆借

；

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外

汇存款

；

外汇贷款

；

外汇汇款

；

外币兑换

；

国际结算

；

同业外汇拆借

；，

外汇票

据的承兑和贴现

；

外汇借款

；

外汇担保

；

结汇

、

售汇

；

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

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

自营外汇买卖

；

代客外汇买卖

；

资信调查

、

咨询

、

见证业

务

；

离岸银行业务

。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上海国际集

团有限公

司

、

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

广东有限公

司

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公司与上述理财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4.73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861亿

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328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73.5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

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信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6.75

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325亿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876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80.2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工

商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30.11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2.69万亿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552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122亿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公司与工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浦发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7万亿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611亿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07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89.1亿，（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我公司与浦发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812172747.49 4049508052.04

负债总额

1182596267.88 1467746031.13

净资产额

2629576479.61 2581762020.91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493890.87 242094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13213.05 163782945.76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6.25%，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

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35000万元，占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期末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4.56� %，占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

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6%，占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8.64%，不会对公司

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流动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

司日常经营，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通过对自有资金适度、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升资

金使用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短期投资本金根据理财产品类

型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银行存款， 所得收益相应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

（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风险提示 ：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属于为低风险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延迟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募集失败风险、

信息传递风险等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五、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决策程序

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利用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6亿元（含7.6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短期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授权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短期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6亿元（含 7.6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

资。

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1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9.49

2

结构性存款

21000 21000 204.75

3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98.79

4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7.23

5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9.89

6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3.75

7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94.46

8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5.98

9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7.5

10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56.68

11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6.25

12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86.98

13

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6.62

14

结构性存款

21000 21000 202.47

15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31.93

16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86.25

17

结构性存款

13000 13000 107.25

18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37.69

19

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167.04

20

结构性存款

9000 9000 67.93

21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2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3

结构性存款

13000 13000

24

货币基金

500 500

25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6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7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28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合计

245500 177000 2038.93 68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1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

7.99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归母净利润

（

%

）

6.9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8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500

总理财额度

76000

七、 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认购证明及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通达股份

股票代码：00256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史万福

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

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马红菊

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

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2020年11月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通达股份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史万福

、

马红菊

本报告书 指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 史万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1032119**********

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

通讯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 马红菊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1012419**********

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

通讯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史万福先生与马红菊女士系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原因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通达股份发生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曾主动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的公司总股本变动事由如下：

1、2011年3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深交所上市后，上市公司总股本78,880,000股，史万

福先生持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22,374,400股，史万福先生持股比例为28.37%；马

红菊女士持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18,841,600股，马红菊女士持股比例为23.89%；

2、公司于2011年4月实施完毕2010年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1

股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03,332,800股，史万福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9,310,464股，史万福先

生持股比例为28.37%不变； 马红菊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4,682,496股， 马红菊女士持股比例为

23.89%不变；

3、公司于2014年2月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工作，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6,470,317股，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103,332,800股增至139,803,117股，史万福先生参与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5,000,000股，认购后史万福先生持有的股份由29,310,464股变更为34,310,464股。由于认购

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公司总股本变动，史万福先生的持股比例由28.37%变更为24.54%，马红菊女士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24,682,496股，未认购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因公司总股本变动，马红菊女士的持

股比例由23.89%被动稀释至17.66%；

4、2015年7月史万福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254,800股，

增持后史万福先生持有的股份由34,310,464股变更为34,565,264股， 持股比例由24.54%变更为

24.72%，马红菊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变更；

5、公司因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2,924,000股股份于2015年11月12日完

成登记，公司总股本增加为142,727,117股，史万福先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为24.22%；马红菊女士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为17.29%；

6、公司于2016年5月实施完毕2015年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28,181,351股，史万福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更为103,695,792股，

史万福先生持股比例24.22%不变；马红菊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4,047,488股，马红菊女士持股比

例为17.29%不变；

7、公司于2016年8月将预留限制性股权激励股票960,000股授予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先生，授予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29,141,351股，史万福先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为24.16%，马红菊女士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为17.25%；

8、2018年2月至2018年7月史万福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5,120,548股，增持后史万福先生持有的股份由103,695,792股变更为108,816,340股，持股

比例由24.16%变更为25.36%，马红菊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变更；

9、2019年3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工作，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6,949,152股，发

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429,141,351股增至446,090,503股，史万福先生与马红菊女士未参与上述

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因公司总股本变动，史万福先生的持股比例由25.36%被动稀释至24.39%，马红

菊女士的持股比例由17.25%被动稀释至16.60%；

10、2019年5月公司完成对股权激励授予股票2,234,400股的注销， 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446,

090,503变更为443,856,103，因公司总股本减少，史万福先生的持股比例由24.39%增加至24.52%，

马红菊女士的持股比例由16.60%增加至16.68%；

11、2020年10月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工作，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74,906,367股，发行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443,856,103股增至518,762,470股，史万福先生与马红菊女士均未参与上述

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史万福先生的持股比例由24.52%被动稀释至20.98%，马红

菊女士的持股比例由16.68%被动稀释至14.27%。

二、未来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

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若将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2020年11月2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史万福先生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变动方式 股份变动时间 持股数量

（

股

）

总股本

（

股

）

持股比例

史万福

IPO

上市

2011

年

3

月

22,374,400 78,880,000 28.37%

史万福 权益分派转增股本

2011

年

4

月

29,310,464 103,332,800 28.37%

史万福

持股数量增加

，

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

2014

年

2

月

34,310,464 139,803,117 24.54%

史万福 主动增持

2015

年

7

月

34,565,264 139,803,117 24.72%

史万福 被动稀释

2015

年

11

月

34,565,264 142,727,117 24.22%

史万福 权益分派转增股本

2016

年

5

月

103,695,792 428,181,351 24.22%

史万福 被动稀释

2016

年

8

月

103,695,792 429,141,351 24.16%

史万福 主动增持

2018

年

2-7

月

108,816,340 429,141,351 25.36%

史万福 被动稀释

2019

年

3

月

108,816,340 446,090,503 24.39%

史万福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2019

年

5

月

108,816,340 443,856,103 24.52%

史万福 被动稀释

2020

年

11

月

108,816,340 518,762,470 20.98%

合计变动比例

-7.39%

（2）马红菊女士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变动方式 股份变动时间 持股数量

（

股

）

总股本

（

股

）

持股比例

马红菊

IPO

上市

2011

年

3

月

18,841,600 78,880,000 23.89%

马红菊 权益分派转增股本

2011

年

4

月

24,682,496 103,332,800 23.89%

马红菊 被动稀释

2014

年

2

月

24,682,496 139,803,117 17.66%

马红菊 被动稀释

2015

年

11

月

24,682,496 142,727,117 17.29%

马红菊 权益分派转增股本

2016

年

5

月

74,047,488 428,181,351 17.29%

马红菊 被动稀释

2016

年

8

月

74,047,488 429,141,351 17.25%

马红菊 被动稀释

2019

年

3

月

74,047,488 446,090,503 16.60%

马红菊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2019

年

5

月

74,047,488 443,856,103 16.68%

马红菊 被动稀释

2020

年

11

月

74,047,488 518,762,470 14.27%

合计变动比例

-9.62%

2、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史万福

22,374,400 28.37% 108,816,340 20.98%

马红菊

18,841,600 23.89% 74,047,488 14.27%

合计

41,216,000 52.26% 182,863,828 35.25%

三、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史万福先生持有上市公司108,816,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8%；马红菊

女士持有上市公司74,047,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7%，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史万福先生和马红菊女士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史万福

日期：2020年11月3日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马红菊

日期：2020年11月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偃师市

股票简称 通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史万福

、

马红菊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被动稀释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史万福先生

：

持股数量

22,374,400

股

，

持股比例

28.37%

马红菊女士

：

持股数量

18,841,600

股

，

持股比例

23.89%

注

：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的股份持股比例按公司

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深

交所上市后总股本

78,880,000

股为计算基数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史万福先生

：

持股数量

108,816,340

股

，

持股比例

20.98%

，

变动比例

-7.39%

马红菊女士

：

持股数量

74,047,488

股

，

持股比例

14.27%

，

变动比例

-9.62%

注

：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份持股比例按公司

2020

年

11

月

2

日总股本

518,

762,470

股为计算基数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

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

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史万福

日期：2020年11月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马红菊

日期：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20-8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0年8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运作资金需求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继续将不超过7,9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银行理财产品。 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次到期收回的情况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到期 实际收益

（

元

）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9

月

30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是

62,904.11

二、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到期 投资收益

（

元

）

1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63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5,000

2019

年

9

月

16

日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是

258,904.11

2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是

207,123.29

3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9

年

12

月

19

日

2020

年

2

月

3

日

是

68,054.79

4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19

年

11

月

19

日

2020

年

2

月

20

日

是

294,191.78

5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2020

年

2

月

25

日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是

66,575.34

6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法人型

63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20

年

02

月

25

日

2020

年

04

月

28

日

是

107,397.26

7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35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2020

年

04

月

10

日

2020

年

05

月

14

日

是

77,671.23

8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35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5

月

12

日

2020

年

06

月

15

日

是

92,054.79

9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7

月

02

日

2020

年

07

月

29

日

是

73,643.84

10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7

月

30

日

2020

年

08

月

27

日

是

62,904.11

11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8

月

31

日

2020

年

09

月

28

日

是

65,150.68

12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09

月

30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是

62,904.11

13

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

“

随

心

E

”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

2020

年

11

月

03

日

2020

年

12

月

02

日

否

———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20年11月3日，鉴于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继续使用人民币4,000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E”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代码：SXE16BBX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规模：4,000万元

6、产品购买日：2020年11月03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02日

8、预期年化收益率：2.05%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雅安熊猫大道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四、备查文件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E” 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20-81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10月28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7号），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8,700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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